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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区教育体育局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1、 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职能职责
　　1.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教育体育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统筹规划和协调管理全区各级各类教育体育事业，负责拟订全区教育体育事业发展战略和规划、实施办法、年度计划和体制改革方案，并组织实施。指导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负责教育体育基本信息的统计、分析和发布，指导全区教育体育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2.负责全区基础教育宏观指导与协调，指导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学改革和教学管理。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保障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和教育质量提高。组织审定基础教育教材和教辅用书。指导基础教育年度招生工作，制订学校招生考试政策。负责全区基础教育阶段学籍学历管理。直接管理学校教育教学工作；
　　3.加强民办教育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和宏观管理，完善民办教育宏观管理的政策措施，规范民办学校办学行为；
　　4.负责制订学前教育发展规划、扶持政策，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指导全区实施普及学前三年教育；规划、指导全区公办幼儿园建设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建设；规范民办幼儿园办园行为；指导学前教育机构进行教育教学改革；
　　5.统筹管理本部门教育体育经费；参与拟订全区教育体育经费筹措、教育体育拨款、教育体育基建投资政策；负责统计和监测全区教育体育经费的投入和使用情况；指导、管理全区资助经济困难学生工作；指导和组织实施教育体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
　　6.指导各级各类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德育工作、艺术教育以及国防教育、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指导本系统党建、宣传、统战和群团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全区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组织、指导、协调全区教育体育系统综合治理和安全稳定工作；
　　7.主管全区教师和体育从业人员工作。协助有关部门制订全区教育体育系统有关劳动工资、人事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会同有关部门指导教育体育系统人才队伍建设工作；
　　8.负责全区教育招生考试和高、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指导和管理全市中小学生学籍，编制高中阶段教育招生计划；
[bookmark: _GoBack]　　9.组织、指导全区教育督导工作。负责对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县级政府的教育工作以及中等及以下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教育教学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评估、指导；
　　10.统筹管理全区语言文字工作，制订全区语言文字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推广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工作；
　　11.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程序，考察和管理事业单位和学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指导各学校的干部思想教育及有关培训工作；
　　12.负责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勤工俭学、电教仪器装备、教育信息技术教育和信息化建设、管理工作；
　　13.贯彻落实《全民健身条例》，指导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开展国民体质监测；负责本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业务培训和登记申报、核准工作，指导全区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负责全区公共体育设施的监督管理，负责全区社会体育团体指导和管理，负责高危性体育项目许可工作；
　　14.制订全区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规划、工作计划和管理制度，并监督指导实施；组织开展全区综合性青少年体育竞赛，组团（队）参加全国、全省综合性运动会或单项青少年体育竞赛；指导管理全区青少年业余训练和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指导全区各级各类体育运动学校、体育传统项目学校、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基地建设工作；
　　15.拟订体育产业发展规划、政策，发展体育市场，规范体育服务管理，推动体育标准化建设，负责体育彩票管理；
　　16.负责组织开展全区各类老年体育健身活动；
　　17.承办区委、区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
根据编委核定，区教育局下属有教育局机关及8个二级机构：教科所、区体育和社会事业服务中心、屈原第一中学、屈原二小、屈原一小、河市镇学校、凤凰乡学校、营田镇学校（全区现有中小学校6所。其中完全中学1所、完全小学5所）。全区在职教职工编制人数353人，实有人数348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全年收入8382.4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7193.42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0万元，其他收入1189万元。支出8382.4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993.33万元，项目支出2389.09万元。资金使用规范，注重绩效，支出审批程序严格，厉行节约，支出费用合理，确保了专款专用，最大限度地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严格按照预算编制控制人员经费的使用。严格控制公用支出，所有公用支出都按照先计划再审批最后采购的原则进行。三公经费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13.7万元，支出决算为2.46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和维护经费0万元，出国经费0万元，公务接待2.46万元，主要是全区各学校大型活动，公务接待及培训用餐等发生的接待支出。
（2） 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财政拨款项目资金1817.01元，其中全区中小学校的校舍大型修缮及各类维修维护费用163万元，各类学生资助96.35万元，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431万，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74万，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133万，人才津贴、三区教师补助、班主任费等各类教师补贴77.754万元，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124万元,学前教育发展补助资金434万,本级非配套的项目资金261.19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安排的支出。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本单位社会保险基金安排的支出。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教育体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规章，研究制定地方性教育体育规章并监督执行，推进依法行政，拟订全区教育、体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措施、规划和方案，并组织指导实施。
我单位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按照加快推进湖南发展新增长极建设2024年度综合绩效考评工作的统一部署，全面完成了综合绩效考评任务。在全区部门年度综合考核中，我局被评为综合良好单位。
(一)、坚持党建引领。区教体局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认真组织每月党日活动。提升党建工作水平，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一月一课一片一主题”党日活动、组织生活会制度，巩固五化支部建设成果。局长彭勇同志参加全区“党课话清廉、清风润心田”主题廉政微党课竞赛，荣获第二名。严格党员日常管理，进一步落实党员积分管理，按照区党委组织部要求落实党员党费缴纳。
(二)、坚守安全底线。全年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其中结合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校车专项整治行、校园交通安全综合管制活动、校园安全隐患排查等对校园整体安全进行隐患大排查。深入开展暑期防溺水专项行动，“十个一”活动扎实有效，“1530”宣传广泛开展，区学安委办公室组织防溺水专项督查6次，配合市安委会、市学安委督查1次，对全区各中小学和幼儿园开展安防情况联合督查，集中整治交通顽瘴痼疾整治、学校门口占道经营、学校门口门店、网吧、宾馆、食堂等问题并取得实效。
(三)、坚实“四名”创建。实现区党委提出的“教育1-3年小变化、3-5年大变化”的奋斗目标，加快实施“名学校、名校长、名教师、名学生”工程“四名”创建。加强公费师范生培养，加大公费师范生培养力度。
(四)、聚焦乡村振兴工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做实教育帮扶政策。严格落实“三帮一”工作机制，春季开展送教上门学生11个，秋季开展送教上门学生8个，确保脱贫户、监测对象家庭子女义务教育阶段“零辍学”；加大教育资助力度，2024年春季共发放义务教育阶段资助金23.74万元，资助人数526人，其中“五类”对象学生282人，资助金额10.78万元；2024年秋季共发放义务教育阶段资助金24.39万元，资助人数514人，其中“五类”对象学生262人，资助金额9.92万元，确保了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资助全覆盖。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是教育投入不足；
二是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
三是教师队伍结构不优,中青年教师占比小；
四是教学质量不高。
8、 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坚持均衡为先，着力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二是坚持德育为先，着力培养实践发展能力；
三是坚持质量为魂，着力提高教育教学品味；
四是坚持强师为基，着力提升队伍能力水平；
五是坚持创新为力，着力提高管理效能水平；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 通过绩效自评，进一步掌握了资金使用情况和取得的效果，总结了专项资金管理经验，为今后完善年初预算编制、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健全资金支出项目、提高资金绩效管理、加大资金使用效益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按照财政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在政府门户网站上进行公开，接收社会监督。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报告需要以下附件：
1.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2.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3.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一个一级项目支出一张表）
